
权主义传统 ,尽管这种传统的含义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很久以前

已不再是我可以逃避那种传统的理性世界 ,但这种传统与我现在仍然是水火难容的。”〔13〕

柯氏继续谈到 ,促使他这样一类的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同样包括政治和理性两方面。

政治的原因主要是赫鲁晓夫在苏共 “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和同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波

兰事件。理性的原因部分地是在 50年代 ,他们认为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

对其进行 “革新” 或改造 , 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们冠之于 “修正主义” 罪名的批判 , 使他们认

识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 60年代 , 他们这些人还保留了几年党员资格 , 主要试图为从党内

进行某种变革而斗争。到了 80年代末 ,他们回顾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给波

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的解体作用 , 对波兰共产党人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 并促

使波兰朝着 “自由化方向” 发展。
〔14〕

从柯氏与马克思主义史及其研究的 50余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柯氏由一位共产党人兼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 , 到徘徊在党的边缘并以所谓 “修正主义者” 的面目出

现 ,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 “革新和改造” , 再到被党开除、 离别祖国而对马克思主义

进行批判 , 成为当今著名的 “西方马克思学家” 之一 , 这种经历深切而又凝聚式地映现出 20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及其研究的某种侧影。因而 , 重视并探讨柯氏的思想及其发展 , 对

于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讲 , 是非常有意义的。

注　　释
〔 1〕转引自燕宏远主编: 《当代哲学主流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 1994年 ,第 264页。

〔 2〕 M. K.杰万诺夫斯基: 《波兰共产党历史概要》 ,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第 370- 371页。

〔 3〕 A. J.艾耶尔: 《二十世纪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7年 ,第 2页。

〔 4〕、〔 6〕、〔 8〕、〔 9〕、〔 10〕 L. Kolakow ski, Main Currentes of Marx ism , P. 177-181、 P. 480-416, Vo1.Ⅰ ;

P. 523、 P. 523-530、 P. 529, Vo1.Ⅲ ; O xfo rd Univ ersity Press, Oxfo rd, 1978。

〔 7〕同上。 Vo1.Ⅰ ; P. 416-420, Vo1.Ⅱ , P. 381-384、 P. 513-527。

〔 5〕陈学明、张志孚主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 (上卷 ) ,重庆出版社 , 1996年 ,第 112页。

〔 11〕、〔 12〕、〔13〕、〔 14〕分别见于 T.舒尔茨: 《昨与今—— 战后世界的变迁》 ,东方出版社 ,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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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种倾向的进展中 , 二十多年中德国哲学界经历了三次富有意义的产生重要影响的

思想对话与论争。

一、 哈贝马斯与卢曼 ( N. Luhmann)

如果说 ,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围绕 “传统” 问题展开的争论是 60年代德国哲学界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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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话 ,那么 , 70年代哈贝马斯与卢曼的论争则是 20多年中德国哲学界的另一次富有成果

的思想对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将 , 哈贝马斯以 “重建社会批判理论” 闻名。在关于社会解

放的问题上 , 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把资本 -劳动的关系归结到 “行动” 上 , 归结为异化

劳动这个出发点 , 认为马克思是把人们的交往行为化约为工具行为 ,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所在。他主张 “解放”只是主体间关系的事情 , 即把主体间关系从主客关系中解放出来。换

言之 , 他试图在排除生产领域 (主—客领域 ) 的干扰之下 , 重建一个由相互理性沟通和交往

所建构的主体间世界 , 当然 , 这个 “主体” 必须是摆脱意识形态的 “真实” 的。 因此 , 他关

注的是相互沟通、 交往 , 或更确切地说 , 是为沟通提供规范基础。

正是在主体间关系这个问题上 ,哈氏于 1970年前后对德国功能结构论的主要代表卢曼提

出了挑战 , 他们的论战文字于 1971年结集出版 , 名为 《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 什么导

致了系统研究?》 (法兰克福 )。卢曼的系统研究极为哲学化。他反对帕森斯 ( T. Parsons) 的

普遍行动理论 , 认为它不能成功地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理论。 他企图将社会系统理论奠基于人

的主观 “意义” 之上: 人可以有选择地去认知世界的某些部分 , 这些认识进一步便构成了一

些意义系统。 因为这些意义系统是某些选择性认识所建立起来的 , 所以 , 有可能排除了许多

有意义的系统 , 而所建立的只是一些特殊的意义系统。 随着社会的复杂化 , 社会角色也愈趋

分化 , 同时又更加互相联系 , 人越来越难以认识更多的意义系统 , 从而也更难以把握自己的

角色。 因此 , 社会中的 “合法性”、 “合理性” 和 “正义性” 只能由官僚阶层作出决策而经民

众同意这样的程序才能产生出来 , 至于民众的不同意见 , 在 “合法性” 问题上是无足轻重的。

他在 《程序造就合法性》 (柏林 , 1969年 )一书中说 , 那种由说服来建立合法性的想法 , 忽略

了主体极端复杂多变性及其本质 ; 决策在现代社会中是必须在行政体系中完成的。这是关于

未来社会建构的政治 -实践问题。对此 , 卢曼甚至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 “关于法变更的任意

性之制度化”。
〔1〕
哈氏要为社会生活奠定一个理想规范的基础 ; 卢氏则为现实中官僚决策提供

合理性证明。 这场争论延续许久并影响了后来法和哲学、 法伦理学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二、 施密兹的新现象学与传统现象学

自德谟克利特、 柏拉图以来 , 西方哲学形成了心理主义 -还原主义 -内主观化的思维范式。

心理主义是指将人的意识看作尤如一所带有墙壁和楼层的房子 , 是人的全部体验、 意识的寄

居地 , 它与生理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 , 限制了可感觉事物的丰富多彩 ; 还原主义指的是在外

部世界中排除所有意识要素 , 直至留下一些易以主体际方式证实、控制和计量的基质性特征 ,

如最初的感觉特质。内主观化也就是阿芬那留斯所谓的 “嵌入说” , 即通过心理主义、 还原主

义 ,事物被磨平为最基本的客观要素 ,被磨掉的其余一切特征、性质被归结为主观的感觉、体

验及其活动的材料。这种思维范式造成了西方哲学的二大基本特征: 一是心物二元论 , 主客

体对立论 ; 二是理性居于支配地位。 这一方面推进了哲学认识世界的巨大进步 , 另一方面也

产生了严重的损害 , 将未失去自然形态的生活经验、 体验排除出客观世界 , 使之离开哲学的

视野。 恢复生活经验、 体验在哲学视野中的应有地位 , 并将它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 也就成

为施密兹的新现象学的基本任务。

胡塞尔对传统的心理主义作了认真的批判 , 特别是海德格尔试图恢复存在的原始意义来

解决心物二元论和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 梅洛 -庞蒂在身体问题上有许多新的见解 , 但在施密兹

看来 , “这些老现象学家都不能胜任这个任务 , 因为 , 对那种占支配地位的抽象基础的外壳

(即思维范式—— 引者 ) , 他们或者根本没有突破 , 或者至多只是有所违反 , 而且没有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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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某种新的、 有深厚基础的观点。”
〔2〕

无意识的生活体验 , 是在日常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象领域 , 其基本构成 , 是通过人

的身体知觉和感情而表现出来的 “原初的情绪震颤状态 ( af fektiv es Betrof fensein) ,以此现象

领域为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 就是新现象学 , 也叫身体现象学。 新现象学 “试图揭示性地理

解性地去接近无意识的生活体验”。〔 3〕施氏称这是从传统现象学中脱胎出来的 “现象学的第二

种理解”。新现象学从自己设定的问题领域出发 ,几乎对所有传统哲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作了

新的思考 , 建构了庞大系统的哲学体系 (迄今已出版著作 30余部 , 其代表作 《哲学体系》 便

有五卷十册近五千页之巨 ) , 并以其思想之创新和概念之独特性 , 引起了德国及美、 法、 日等

国哲学界、 心理学界和包括精神病学界在内的医学界的重视。

三、 赫费与现代法哲学理论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西方思想中 ,法学、国家理论和哲学三

者历来具有密切联系 ,法和国家伦理学也是法和国家学说共同的研究任务。但后来逐步出现了

哲学与法和国家理论的分离 ,哲学远离了法、政治和社会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论 ,法哲学也成了

法学的附庸。 本世纪 70年代以来 ,由于罗尔斯、诺齐克等哲学家的努力 ,哲学又重新对政治和

国家理论、社会的合理性和正义等问题感兴趣 ,试图使法学、国家理论和哲学重新结盟 ,在这种

努力中 ,蒂宾根大学的赫费教授可以说是当代德国一位最富有成果的开拓者。

赫费认为哲学的法和国家伦理学的核心是政治的正义性、合法性 ,它指的是法和国家的道

德观念 ,因此也是法伦理学。这是区分法和国家形式是否合法的准则 ,也是法和国家道德批判

的基本概念。传统及现代法理论中存在两种对这一准则怀疑的观点: 一是法和国家的实证主

义 ,主张法和道德的分离 ,认为法律是权威制定的 ,政治的权力可以没有限制 ,可以实行分等级

的授权 ,即使肯定合法性 ,也是只能通过程序过程实现 ,在政治的推理中最终应排除所有伦理

的东西。主要的代表有韦伯 ( M. W eber) ,卢曼 ,克尔森 ( H. Kelsen) ,哈特 ( H. L. A. Hart )等。二

是无政府主义 ,不满足于对大量正义的法和国家的批判 ,而是反对任何国家和统治 ,主张以无

统治作为社会原则。 主要代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 ,利特尔 ( A. Ri t ter ) ,泰勒 ( M.

Taylo r) ,乔姆斯基 ,福柯。前者是政治教条主义 ,后者则为政治怀疑主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充分注意上述二种极端 ,也未展开深入分析。他本人则基本上仍属

于探寻一种经验的正义理论 ,而没有从哲学上解决正义观点的根据 ,实现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批

判。赫费则试图在基础哲学层次上建立正义观的新模式。认为政治的正义性是非纯粹经济学

意义上的交换正义性 ,交换涉及人的自由。 自由在人类学中具有优先地位 ,是政治人类学的基

本问题之一 ,但自由又是有限制的 ,“自由的限制换得了自由的保障 ,对自由的放弃回报以对自

由的权利。”
〔 4〕
这场争论 ,实际上涉及了三种正义观、自由观的对立。

德国当代哲学充满着对话、探索、论争 ,从而始终富于活力和创造精神。 近年来 ,又有海德

格尔的晚期弟子博德尔 ( Heribert Boeder)正在进行着一场反对当代思想、反对后现代的话语 ,

试图召唤人们重新思考思想自身的反叛。〔 5〕而两德的合并 ,则使德国哲学孕育着新的希望。

(完 )

注　　释
〔 1〕卢曼: 《法之区分 ,法社会学与法理论论文集》 ,法兰克福 , 1981年。

〔 2〕施密兹: 《身体、空间和感情》 ,斯图加特 , 1998年。

〔 3〕施密兹: 《新现象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97年。

〔 4〕赫费: 《政治的正义性》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98年。

〔 5〕彭富春: 《哲学研究》 , 1999年第 1期 . (责任编辑　孔明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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